「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

105年度第2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詩詞曲文吟唱複賽
注意事項

【一】個人組

一、指定題(抽選題)吟唱結束，換第二位上場。全部結束後，進行第二輪自選題吟唱。
二、為尊重比賽者及維護比賽秩序，比賽中不得走動、上廁所，上下換場
時間才可走動，參賽者請依指示於比賽前就坐完畢。

三、參賽選手及配樂學生，請攜帶學生證至個人組報到，並依序就坐。未
帶證件者，若指導老師能證明其學生身分，先准予參賽，事後補證，但扣總平均三分。
四、比賽時間計算:以參賽學生唸出第一個字開始，至最後一個字結束為止。
	指定題4分鐘
	自選題4到5分鐘

	3分鐘半會按短鈴一聲提醒 
4分鐘會按長鈴一聲提醒

下臺不扣分
	4分鐘會按短鈴一聲提醒
5分鐘會按長鈴一聲提醒


比賽時請說明吟唱調、作曲者。(除非不知出處)

五、主持人宣布比賽開始，並請選手聽從主持人指示依序上場。一號上場，二號三號請依序前往預備區和準備區就位，依此類推。

六、參賽選手經主持人唱名三次仍未上臺，視為棄權，由次一序號出場比
賽。

七、有以下情形者，將扣分，請注意：

       1.個人組可樂器伴奏配樂，惟須以學生演出為限，個人組伴奏學生均不得和聲及吟唱，凡有違規情事者，一律不予評分。配樂學生個人組不超過3人。

2.比賽時請保持安靜。喧嘩者，工作人員會舉牌告示。若提醒二次，將
扣總平均1分。

3.比賽進行中如有選手或指導老師之手機或電子產品發出聲響，扣總平均1分。

4.參賽隊吟唱結束，計分人員隨即宣布吟唱所用時間，(超過或不足者依
規定扣分。)及是否扣分。

八、以下事項，請協助配合:
1.比賽結束宣布名次頒獎後，請所有參賽者、指導老師與國教署長官頒獎者、主辦單位執行長、合辦單位、協辦單位、工作人員等等團體合照。

2.複賽進入決賽學生名單，當場宣布，並頒獎。名單將公布於「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網站及臺北市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網站。為使決賽更順利舉辦及妥善編製比賽手冊等，五月十日(星期二)下午一點三十分於「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二一五巷五號二樓)抽決賽順序。若未能前往，將由主辦單位「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比賽執行長李素真代抽。

3.進入決賽者，若要更換自選篇目內容，請於五月十日(星期二)上午十點前將決賽篇目及內容(十四號或十六號字WORD檔)上傳寄至電子信箱rdsc8@yahoo.com.tw及 yangchine0055@gmail.com 。並將紙本資料十份寄至「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4.拍照嚴禁使用閃光燈，未得參賽者同意，請勿逕自po上網。
請勿錄影，如須(想)錄影留念，僅限自己學校，且在指定座位上拍錄，勿任意走動，以免影響比賽。未得參賽者同意，請勿逕自po上網。

手機請關機，以免干擾比賽進行。
【二】團體組
一、個人組比完，中場休息十分鐘，換團體組上場。

二、為尊重比賽者及維護比賽秩序，比賽中不得走動、上廁所，上下換場
時間才可走動，參賽者請依指示於比賽前就坐完畢。

三、參賽選手及配樂配舞學生，請攜帶學生證至團體組報到，並依序就坐。
    未帶證件者，若指導老師能證明其學生身分，先准予參賽，事後補證，但一人扣總平均三分。
四、比賽時間計算:以參賽學生第一人踏上舞臺階起至最後一人離開舞臺
止。

	比賽時間6到8分鐘
	

	6分鐘按短鈴一聲提醒  
	8分鐘按長鈴一聲提醒

	超過或不足30秒會扣總平均一分，依此類推。(請參照計時扣分總表)


比賽時，請說明吟唱調、作曲者。(除非不知出處)

五、主持人宣布比賽開始，並請選手聽從主持人指示依序上場。一號上場，二號三號請依序前往預備區和準備區就位，依此類推。

六、參賽選手經主持人唱名三次仍未上臺，視為棄權，由次一序號出場比賽。

七、有以下情形者，將扣分，請注意:

1.吟唱進行時，為強化其效果，團體組得視吟唱內容酌備道具及配樂(舞)，樂舞須以學生演出為限。配樂學生團體組不超過8人。凡有違規情事者，一律不予評分  

2.比賽時請保持安靜。喧嘩者，工作人員會舉牌告示。若提醒二次，將
扣總平均1分。

3.比賽進行中如有選手或指導老師之手機或電子產品發出聲響，扣總平
均1分。

4.參賽隊吟唱結束，計分人員隨即宣布吟唱所用時間，超過或不足者依
規定扣分。

八、以下事項，協助配合:

1.比賽結束宣布名次頒獎後，所有參賽者、指導老師與國教署長官頒獎者、主辦單位執行長、合辦單位、協辦單位、工作人員等等團體合照。

2.複賽進入決賽學生名單，當場宣布，並頒獎。名單將公布於「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網站及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網站。為使決賽更順利舉辦及妥善編製比賽手冊等，五月十日(星期二)下午一點半於「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二一五巷五號二樓)抽決賽順序。請各校派代表出席。若未能前往，將由主辦單位「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比賽執行長李素真代抽。

3.進入決賽者若要更換自選篇目內容，請於五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點前將決賽篇目及內容(十六號字至少十四號字WORD檔及PDF檔)上傳電子信箱rdsc8@yahoo.com.tw及 yangchine0055@gmail.com 。並將紙本資料十份寄達「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4.進入決賽者，除了原參賽者，若要增加比賽學生(含樂隊配舞至多40人)，請於五月十日(星期二)上午十點前將學生名單(WORD檔)上傳網站及電子信箱rdsc8@yahoo.com.tw及 yangchine0055@gmail.com 。並將紙本資料十份寄達「搶救國文教育聯盟」。

  5.拍照嚴禁使用閃光燈，未得參賽者同意，請勿逕自po上網。
請勿錄影。如須(想)錄影留念，僅限自己學校，且在指定座位上拍錄，勿任意走動。以免影響比賽。未得參賽者同意，請勿逕自po上網。

手機請關機，以免干擾比賽進行。

6.所有比賽道具、物品，務必於賽後整理清除並帶回。

「與經典同行，與聖賢為友」─

105年度第1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古詩歌吟唱複賽扣分總表

(古詩歌吟唱上臺計時：

  (複賽：

複賽-個人組扣分個人組自選題4到 5分鐘為限。依規則扣分（如扣分總表）
.
	扣

分

標

準
	    時間
	扣總平均分
	

	
	(1)1’00”—1’29”
	 扣6分
	

	
	(2) 1’30”—1’59”
	 扣5分
	

	
	(3) 2’00”—2’29”
	 扣4分
	

	
	(4) 2’30”—2’59”
	 扣3分
	

	
	(5) 3’00”—3’29”
	 扣2分
	

	
	(6) 3’30”—3’59”
	 扣1分

	
	(7) 4’00”—5’00”
	 不扣分

	
	(8) 5’01”—5’30”
	 扣1分

	
	(9) 5’31”— 6’00”
	 扣2分

	
	(10) 6’01”— 6’30”
	 扣3分

	
	(11) 6’31”—7’00”
	 扣4分

	
	(12) 7’01”—7’30”
	 扣5分

	
	(13) 7’31”—8’00”
	 扣6分


複賽-團體組扣分團體組6到8分鐘為限。依規則扣分（如扣分總表）

扣分方式：由吟唱者第1人踏上臺階起至最後1人離開舞臺止，凡超過限定時間或不足時，每超過或不足30秒，扣總分1分，不足30秒以30秒計，並逐次類推累計。
	扣分標準
	時間
	扣總平均分
	

	
	(1)3’00”—3’29”
	 扣6分
	

	
	(2) 3’30”—3’59”
	 扣5分
	

	
	(3) 4’00”—4’29”
	 扣4分
	

	
	(4) 4’30”—4’59”
	 扣3分
	

	
	(5) 5’00”—5’ 29”
	 扣2分
	

	
	(6) 5’30”—5’59”
	 扣1分
	

	
	(7) 6’00” —8’00”
	 不扣分
	

	
	(8) 8’01”— 8’30”
	 扣1分
	

	
	(9) 8’31”— 9’00”
	 扣2分
	

	
	(10) 9’01”—9’30”
	 扣3分
	

	
	(12) 9’30”—10’00”
	 扣4分
	

	
	(13) 10’01”—10’30”
	 扣5分
	

	
	(14) 10’31”—11’00”
	 扣6分
	

	
	(15) 11’01”—11’30”
	 扣7分

	

	
	(16) 11’31”—12’00”
	 扣8分


(決賽：個人組暨團體組皆依規則扣分（如扣分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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